[bookmark: _GoBack]師資培育中心111學年度師資生「良師典範心得寫作」實施計畫
1、 目標：建立新世紀良師典範，以孕化教育志業良師，型塑師道專業典範。 
2、 內容：由學生選擇古今中外表現優良的教育家為典範，撰寫其事蹟並抒發自我心得，以發揚尊師重道優良傳統，提振專業精神，激勵服務熱忱。 
3、 參加對象：本校師資培育中心在校師資生(111學年度新生均須參加，舊生自願參加)。
4、 實施時間：111年11月07日至12月12日
收件時間：111年12月05日至12月12日
5、 實施方式：
1、 由學生自選典範，撰寫其事蹟與心得。字數以1500至3000字為原則，以Word 排版，設定 A4 規格，1.5倍行高，標楷體12號字體，橫式繕打。另請製作封面(封面格式如第二頁)填寫基本資料，文章內文中，切勿出現相關基本資料，否則取消資格。
2、 紙本資料請於收件時間內繳交置於師培中心入門左邊，鐵櫃上方的比賽專用紙箱；並將電子檔 E-mail至師培中心助理林玠汎信箱（edu1610@stust.edu.tw），主旨請寫「111良師典範心得寫作」，檔名請註記學程、學號、姓名(例：中等-NA123456-王小明)，傳送後請向林玠汎助理確認。
3、 由師資培育中心遴聘導師評閱。
4、 評閱標準：
(1) 內容與思想：占50%。
(2) 創意與實踐性：占30%。
(3) 結構與修辭：占20%。
六、獎勵辦法： 
   (1)比賽前三名及優等者各頒發獎金(或等值獎品)及獎狀乙紙，參賽者參賽證明。
   (2)第一名 600元(獎狀乙紙)、第二名 400元(獎狀乙紙）、第三名 200元(獎狀乙      
      紙）、優等2名（獎狀乙紙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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